
裁判費通知後補繳

民事起訴狀

案 號

股 別

訴 訟 標 的 價 額 新 台 幣 22, 0 0 0元 （裁判費裁定後補繳)

原 告 趙 開 通

送 達 代 收 人 李 珮 綾

被 告 許 寶 樹

許乞 

為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塗銷抵押權登記事件，謹依法起訴事：

訴之聲明

一 、 被告許寶樹應將坐落彰湖縣湖西鄉 地號 

土地（權利範圍：1 0分 之 1)上如附表一所示之抵押權登 

記予以塗銷。

二 、 被告許乞應將坐落澎湖縣湖西鄉 地 

號土地（權利範圍：1 0分 之 1)上如附表二所示之抵押權 

登記予以塗銷

三 、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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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 、程序事項

一 、  按因債權之擔保涉訟，以所擔保之債權額為準；如 供 擔

保之物其價額少於債權額時，以該物之價額為準，民事 

訴訟法第7 7 條之6 定有明文。

二 、 原告請求被告許寶樹應將坐落澎湖縣湖西鄉

地號土地C權利範圍：1 0分之 1 ，下稱系爭 地 

號土地）上如附表一所示之抵押權登記予以塗銷及被告 

許乞應將坐落澎湖縣湖西鄉 地號土 

地(權利範圍：10分之1，下稱系爭 土地） 

上如附表二所示之抵押權登記予以塗銷，系爭

地號土地之面積、112年 1 月公告土地現值、權利 

範圍如下表所示（原證 1 、2 、3 )。

土地 面 積 (m 2) 1 1 2 年 1 月 公 告 土 地 現 值

(新 台 幣 ）

權利範圍 價 額  

(新 台 幣 ）

合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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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 、系爭 地號土地價額合計為573, 6 7 1元 ， 

又供擔保之物之價額並未低於債權額22 , 0 0 0元（計算 

式 ：8, 000 元+7, 000 元+7, 000 元=22, 000 元），則依前 

揭 規 定 ，本件訴訟標的價額應以擔保之債權額22,000 

元 為 準 ，應徵第一審裁判費 1,000元 。

事 實

一 、  、2 5 7 地號土地原為被繼承人即原告父 

親趙映（原 證 4 、5)所 有 ，趙 映 於 5 2 年 5 月 M 日 ，為 

擔保與被告許寳樹、許乞於 5 2 年 4 月 1 日之 債 權 ，以 

上開土地為擔保，並 於 5 2年 5 月 1 4 日設定如附表一、 

二所示抵押權（下稱系爭抵押權）。

二 、 被繼承人趙映於 6 5 年 5 月 3 0 日去世後，系 爭

地號土地由原告繼承取得，而系爭抵押權自 

5 2 年 5 月 1 4 日登記，迄今已有 6 0 年 ，系爭抵押權所 

擔保之債權至 6 7年 4 月 1 曰已罹於 1 5年時效而消滅， 

且被告許寶樹、許乞於時效完成後5 年間並未實行抵押 

權 ，則依民法第88 0條 規 定 ，系爭抵押權亦因除斥期間 

經過而消滅，是系爭抵押權登記妨礙原告就系爭

地號土地所有權之圓滿行使，原告自得訴請 

被告許寳樹、許乞塗銷系梦抵押權登記。為 此 ’爱依民 

法第 7 6 7條 第 1 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。

理 由

一 、按清償期，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，或得依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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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性質或其他情形決定者外，債權人得隨時請求清償， 

債務人亦得隨時為清償，民法第 3 15條定有明文。次請 

求 權 ，因十五年間不行使而消滅；消滅時效，自請求權 

可行使時起算，民法第 1 25條前段、第 1 28條前段分別 

定有明文。債權未定清償期者，債權人既得隨時請求清 

償 ，是此項請求權自債權成立時即可行使，依民法第 

128條之規 定 ，其消滅時效應自債權成立時起算（最高 

法 院 2 8 年渝上字第 176 0號判例意旨參照）a 又按以抵 

押權擔保之債權，其請求權已因時效而消滅，如抵押權 

人 ，於消滅時效完成後，五年間不實行其抵押權者，其 

抵押權消滅，民法第88 0條定有明文（附 件 1 )。

二 、 查 ，系爭抵押權登記日期為5 2年 5 月 1 4 日，存續期間 

則為自 5 2 年 4 月 1 日至5 9年 3 月 2 1 日 ，清償日期則 

無 記 載 ，此有系爭 地號土地之土地登記 

謄本(原證 1 、2 、3)可 佐 ，足見被繼承人趟映與被告許 

寶 樹 、許乞間借款債務係「未定清償期之債務」，而被 

繼承人趙映於5 2年 4 月 1 日向被告許寶樹、許 乞借款， 

借款債權成立日為5 2 年 4 月 1 日 ，則依上開說明，被 

告許寶樹、許乞自得隨時行使償還請求權，其時效之進 

行 依 民 法 第 1 2 8條 規 定 ，即應自借款債權成立時即52 

年 4 月 1 日起算 1 5年 ，已於 6 7 年 4 月 1 日屆滿。

三 、 復被告許寶樹、許乞未於上開借款債權消滅時效 6 7 年 

4 月 1 日屆滿完成後之5 年内 (按即7 2年 4 月 1 日前）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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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行系爭抵押權，依民法第880條規定，系爭抵押權已 

於 72年 4 月 1 曰因借款債權消滅時效完成後之5 年除 

斥期間經過而消滅。

四 、 再按所有人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，得請求除去之，民法 

第767條第1項中段定有明文。所謂所有權之回復請求 

權 ，不僅指物權上之回復請求權，即登記簿上之不實登 

記妨害所有權之圓滿狀態者，亦得本於所有權之。

五 、 次查，系爭抵押權既於72年 4 月 1 日因所擔保借款債 

權請求權消滅時效完成後之5年除斥期間經過而消滅， 

系爭抵押權登記顯然已妨礙原告就系爭

地號土地所有權之圓滿行使，故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 

1 項規定，請求被告許寶樹、許乞分別塗銷如附表一、 

二所示抵押權，洵屬有據。

六 、 為此爰依法起訴，請 求 鈞 院 詳 查 ，賜判如訴之聲 

明 ，以維權益。

謹 狀

臺灣澎湖地方法院 公鑒

證物名稱（以下均為影本）：

原證 1 :( 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 

原證2 :( 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 

原證3 :( 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 

原證4 : 〔趙開通）戶籍謄本乙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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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 證 5 : ( 趙 映 ）手抄謄本乙份

附 件 1 : 臺灣高等法院 1 1 2年度上易字第 3 6 9號民事判 

決乙份

中 華 民 國  1 1 2  年 1 0  月 1 9  日

原 告 趙 開 通 爾 ]f

iiSI

02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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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表 一 ：

土地 抵 押 權 登 記 内 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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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表 二 ：

土地 抵押權 登 記 内 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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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地 抵押權登 記 内 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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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事追加被告暨變更聲明狀

案

股

原

送 達 代 收 人 李 珮 綾

被

號 1 1 2年度馬補字第 

別 和 股

告 趙 開 通  

告 呂 許 秀 綠 （即許寶樹之繼承人）

許君潤（即許寶樹之繼承人）

 

許秀好（即許寶樹之繼承人）

被 告 許 玉 枝 （即許乞之繼承人）

許美玲（即許乞之繼承人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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許振盛（即許乞之繼承人)

許來有（即許乞之繼承人）

許振復（即許乞之繼承人）

許麗梅（即許乞之繼承人）

為追加被告暨變更聲明：

變更後訴之聲明

一 、 被告呂許秀綠、許君潤、許秀好應就被繼承人許寳樹所 

遺如民事起訴狀附表一所示之抵押權登記予以塗銷。

二 、 被告許玉枝、許 美 玲 、許 振 盛 、許 來 有 、許 振 復 、許麗 

梅應就被繼承人許乞所遺如民事起訴狀附表二所示之  

抵押權登記予以塗銷

三 、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。

壹 、調查證據事項

一 、祈請鈞院依職權向地政機關調閱「澎湖縣澎湖地政事 

務所 6 9年 6 月 5 日被繼承人為趙映之繼承登記事件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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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資料」。

二 、待證事實及說明：

上開資料經向地政機關詢問後，地政機關表示已逾保存 

年限，應已銷毀，然此涉及原告當事人是否適格之問題， 

故實有向地政機關函詢之必要。

貳 、陳報事項

謹 遵 鈞 院 1 1 2年度馬補字第7 1 號民事裁定，補正下列 

資 料 ：

一 、 提 出 「彰湖縣湖西鄉 土地 

之最新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正本」（原 證 6 ) 。

二 、 關 於 「澎湖縣澎湖地政事務所6 9 年 6 月 5 日被繼承人 

為趙映之繼承登記事件相關資料」部 分 ，原告向地政機

關調閱上開資料時，地政機關表示依土地登記規則第  

1 9 條 規 定 「收 件 薄 、登記申請書及其附件，除土地所 

有權第一次登記案件應永久保存外，應自登記完畢之曰 

起保存十五年。」，該資料應已銷毀，故無法陳報上開 

資料到院（見 壹 、調查證據事項）。

三 、 提出 「趙映」之 「除戶謄本」、「繼承系統表」、「全體繼 

承人之最新戶籍謄本」（原 證 7 、8 、9 ) ，另 「全體繼承 

人」之 姓 名 、地 址 ，如附表三所示。又 因 「澎湖縣澎湖 

地政事務所6 9年 6 月 5 日被繼承人為趙映之繼承登記 

事件相關資料」經地政機關表示應已銷毁，故原告暫無 

法確認有無追加原告之必要，祈請鈞院諒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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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 、 提 出 「許寶樹」之 「除戶謄本」、「繼承系統表」、「繼承 

人之謄本」（原 證 1 0、1 1、1 2 )，另繼承人之姓名、地 

址 ，如附表四所示。

五 、 提 出 「許乞」之 「除戶謄本」、「繼承系統表」、「繼承人 

之謄本」、「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公告」（原 證 1 3、 

1 4、1 5、1 6 )，另繼承人之姓名、地 址 ，如附表五所示。

參 、程序事項

一 、 原告前以許寶樹、許乞為被告提起本件訴訟，然許寶樹 

於起訴前之8 8 年 4 月 1 7 日死亡（原 證 1 0 )，而許乞於 

起訴前之 1 0 3年 9 月 1 6 日死亡（原 證 1 3 )，經原告調閱

「許寶樹」、「許乞」之繼承人戶籍謄本後，追加許寶樹 

及許乞之繼承人（詳如當事人欄）為本案被告，並變更聲 

明 如 上 ，先予說明。

二 、 又依「許寶樹」、「許乞」之繼承人戶籍謄本，「許寶樹」 

及 「許乞」之繼承人亦有死亡之情，則本件是否有「再 

轉繼承」，而 尚 有 「許寶樹」及 「許乞」之其他繼承人 

尚未追加，不無疑問，然因戶政事務所表明此時正值總 

統大選期間，戶政單位須優先處理轄區選務作業，暫無 

法辦理申請調閱「許寶樹」、「許乞」之其他繼承人資料， 

故 原 告 先 陳 報 「已調閱到」之戶籍謄本到院並變更聲  

明 。

三 、 茲因追加原告及被告涉及本案當事人適格問題，祈請 

鈞院容原告待戶政機關通知可調閱「許寶樹」、「許乞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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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其他繼承人資料後，再陳報到院並為適當之聲明變更 

及追加當事人，祈 請 鈞 院 諒 查 。

肆 、綜上所述，狀 請 鈞 院 黎 核 。

謹 狀

臺灣澎湖地方法院民事庭 公鑒 

證物及附表名稱：

原 證 6 : 彰湖縣湖西鄉 土地 

之最新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正各乙份 

原 證 7 : 趙映之除戶謄本正本乙份 

原 證 8 : 趙映之繼承系統表乙份 

原 證 9 : 趙映之繼承人戶籍謄本正本乙份 

原 證 1 0 : 許寶樹之除戶謄本正本乙份 

原 證 1 1 : 許寶樹之繼承系統表乙份 

原 證 1 2 : 許寶樹之繼承人戶籍謄本正本乙份 

原 證 1 3 : 許乞之除戶謄本正本乙份 

原 證 1 4 : 許乞之繼承系統表乙份 

原 證 1 5 : 許乞之繼承人戶籍謄本正本乙份 

原 證 1 6 : 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公告影本乙份 

附 表 三 ： 趙映之繼承人姓名及地址 

附 表 四 ： 許寶樹之繼承人姓名及地址 

附 表 五 ： 許乞之繼承人姓名及地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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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華 民 國  1

原

1 2

j t .

年 1 2

趙開通

月 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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